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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编制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

办发〔2024〕52 号）关于“强化专项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

优先支持收益可覆盖债务的优质项目”要求，以及《自然资

源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

发〈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自然资规〔2025〕2 号）、

《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

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45 号）等政

策文件规定，通过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拓宽资金融资渠道，

发挥专项债券在土地储备工作的重要支撑作用，着力消化存

量闲置土地、调节供需失衡，保障开发资金需求，推动房地

产市场止跌回稳。通过建立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平衡

机制，明确债券资金覆盖范围及偿还来源，系统解决土地征

收、拆迁安置、前期开发等关键环节的资金瓶颈问题；通过

整合土地规划、开发实施、资产管理等业务流程，推动土地

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通过强化专项债券资金闭环管理，防范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土地资源高效配置，确保项目

顺利实施。

（二）编制原则

（1）项目准入合规性原则

（2）收益覆盖和融资自平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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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流程规范管理原则

（4）土地开发集约高效原则

（三）编制依据

1.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2.主要政策规定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

（2）《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妥善处置

闲置存量土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04

号）；

（3）《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自然资

规〔2025〕2 号）；

（4）《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45

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

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

（6）《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

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 号）。

3.主要标准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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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B/T19231-2003《土地基本术语》；

（2）GB/T 18507-2014《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3）GB/T 18508-2014《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4）TD/T1009-2007《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

（5）GB/T42547-2023《地籍调查规程》；

（6）TD/T1052-2017《标定地价规程》；

（7）TD/T1055-2019《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二、项目所在区域概况

（一）土地储备计划编制及实施情况

1.近三年来土地储备计划实施情况

近三年来，漳州市区年度土地储备计划都按程序报漳州

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2023 年计划收储土地面积 10689.35

亩，实际收储面积 1498.06 亩，执行率约 14.01%；2024 年

计划收储土地面积 4980.61 亩，实际收储面积 2861.32 亩，

执行率约 57.45%；2025 年计划收储土地面积 10827.87 亩，

实际收储面积 2385 亩，执行率约 22.03%。详见表 1、图 1。

表 1 近三年（2023-2025）市本级收储情况汇总表

年度 计划收储面积（亩） 实际收储面积（亩） 执行率

2023 年 10689.35 1498.06 14.01%

2024 年 4980.61 2861.32 57.45%

2025 年 10827.87 2385.00 22.03%

注：计划收储面积=年度计划收储面积+中期调整计划面积-年度与中期调整计划重复项目面

积

实际收储面积=当年度供地后委托管护土地剩余面积+当年度市本级出让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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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三年（2023-2025）市本级收储情况变化趋势图

从规模上看，除 2024 年计划收储土地面积较低外，2023

及 2025 年计划收储面积较为一致；从执行率上看，实际收

储用地面积略有波动；从储备土地来源上看，主要以批次农

转征为主的新增建设用地；从实施收储土地分布上看，仍主

要集中在芗城区、龙文区、高新区中心城区范围内，路网发

达，交通便利，周围环境较为优越的地块；从管理和临时利

用上看，近三年入库储备土地均有开展管护及临时利用等工

作。随着项目实际情况对收储计划进行中期调整以及对本年

度市场情况预判的逐渐成熟，收储计划编制也逐渐朝着预期

的调控效果发展。

2.2026 年土地储备年度编制审批及主要内容

《漳州市区 2026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于 2026 年 1 月 10

日获漳州市人民政府批复（漳政地〔2026〕3 号）。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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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市本级计划收储地块 77 宗，规模为 505.6940 公顷,预计

收储成本为 279.987 亿元。其中芗城区收储地块 36 宗，规

模为161.9233公顷；龙文区收储地块16宗，规模为157.2987

公顷；漳州高新区收储地块 25 宗，规模为 186.4720 公顷。

（二）土地供应和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受房地产市场行情持续下行、房企拿地意愿不高影响，

近三年来，市本级储备土地出让起始价及溢价空间持续受限，

以底价成交为主。随着土地供应政策优化，核心区位优质地

块供应增加，正逐步推动供需结构优化。详见表 2。

表 2 漳州市本级近三年土地供应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0.0000）、亿元（0.0000）

年度

土地供应情况 储备土地供应情况

小计

出让 划

拨

面

积

其

他

面

积

小计

出让 划

拨

面

积

其

他

面

积

面积
合同

价款
面积

合同

价款

2023 年 306.4386 306.4386 84.8911 306.4386 306.4386 84.8911

2024 年 301.3754 301.3754 131.8129 301.3754 301.3754 131.8129

2025 年 210.9787 210.9787 118.0343 210.9787 210.9787 118.0343

合计 818.7926 818.7926 334.7383 818.7926 818.7926 334.7383

年均 272.9309 272.9309 111.5794 272.9309 272.9309 111.5794

注：数据来源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系统*功能模块、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功能模块。

（三）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情况

2023 年漳州市本级（含芗城区、龙文区、漳州高新区）

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任务总面积 1175.56 公顷，处置面积

330.53 公顷，处置率 28.12%，完成省厅下达的处置率 20%

任务目标。2024 年漳州市本级（含芗城区、龙文区、漳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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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任务总面积 1034.09 公顷，处置面

积 359.91 公顷，处置率 34.80%，完成省厅下达的处置率 30%

任务目标。2025 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开展批而未供批文分类

清理工作，未部署批而未供处置工作，2025 年漳州市本级（含

芗城区、龙文区、漳州高新区）批而未供土地处置面积 98.92

公顷。

截至 2025 年 12 月底，漳州市本级（含芗城区、龙文区、

漳州高新区）闲置土地面积 35.30 公顷。2023 年漳州市本级

（含芗城区、龙文区、漳州高新区）闲置土地处置任务总面

积 105.11 公顷，处置面积 55.37 公顷，处置率 52.68%，完

成省厅下达的处置率 30%任务目标。2024 年漳州市本级（含

芗城区、龙文区、漳州高新区）闲置土地处置任务总面积

79.97 公顷，处置面积 42.73 公顷，净减少率 53.43%，完成

省厅下达的净减少率 15%任务目标。2025 年漳州市本级（含

芗城区、龙文区、漳州高新区）闲置土地处置任务总面积

46.14 公顷，处置面积 14.52 公顷，净减少率 31.46%，完成

省厅年初下达的净减少率 25%任务目标。

（四）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情况

近三年，漳州市本级（含芗城区、龙文区、漳州高新区）

获批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有 116 批次，总用地面积

705.8231 公顷。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批而未供批文分类清

理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5〕2 号）和《福建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开展批而未供批文分类清理工作的通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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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经逐宗梳理，进行分类清理和认定，漳州市本级（含

芗城区、龙文区、漳州高新区）形成不具备供应可能的批文

清单详见表 3。

表 3 不具备供应可能的批文清单

单位：公顷（0.0000）

序号 行政区 项目名称 批复文号 批准时间
批准

总面积

不具备供应

可能的面积
具体情形描述

1 芗城区
芗城区 2010 年第 06

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闽政地〔2010〕

519 号
2010/09/06 21.5677 0.0667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不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不能建设的

2 芗城区
芗城区 2018 年第 11

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闽政地〔2019〕

209 号
2019/03/04 3.4251 0.252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不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不能建设的

3 龙文区
龙文区 2013 年第 11

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闽政地〔2014〕

281 号
2014/06/05 5.3631 0.161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且部分

压占永久基本农田，不符合国

土空间规划不能建设的

4 龙文区
龙文区 2012 年第 13

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闽政地〔2013〕

597 号
2013/06/20 9.8137 0.0919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不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不能建设的

5 龙文区
龙文区 2012 年第 12

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闽政地〔2013〕

385 号
2013/04/23 16.0959 0.3079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不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不能建设的

6 龙文区
龙文区 2012 年第 10

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闽政地〔2012〕

782 号
2012/08/20 15.6976 0.0384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不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不能建设的

7 龙文区
龙文区 2010 年第 04

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闽政地〔2010〕

963 号
2010/12/21 5.1982 1.9333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不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不能建设的

8
漳州高

新区

南靖县 2014 年第 06

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闽政地〔2014〕

838 号
2014/12/17 24.6176 0.0468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不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不能建设的

（五）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近三年，漳州市本级（含芗城区、龙文区、漳州高新区）

批了 8 个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总面积 217.15 公顷，计

划实施面积 147.01 公顷，实施率 37.40%。

（六）库存去化周期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底，漳州市中心城区（住宅、商业、

办公）库存量 122.49 万平方米，去化周期 14.5 月。其中：

芗城区（住宅、商业、办公）库存量 38.77 万平方米，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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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 17.2 月；龙文区（住宅、商业、办公）库存量 56.67

万平方米，去化周期 19.7 月；高新区（住宅、商业、办公）

库存量 27.05 万平方米，去化周期 8.1 月。

（七）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等情况

2023-2025 年，漳州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859962 万元、1120294 万元、1191061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

基金收入分别为 37225 万元、46988 万元、38976 万元；土

地出让价款收入分别为 693456 万元、945409 万元、1094030

万元。

2023-2025 年，安排用于土地储备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分别为 19999 万元、46500 万元、35000 万元；安排用于土

地储备的土地出让收入分别为 396000 万元、384631 万元、

435290 万元。详见表 4、表 5。

表 4 漳州市本级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决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3 年

决算数

2024 年

决算数

2025 年

决算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859962 1120294 1191061

（一）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37225 46988 38976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639 885 598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74375 1040748 1120242

土地出让价款收入 693456 945409 1094030

补缴的土地价款 6056 44114 23703

划拨土地收入 74863 51225 2509

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0 0 0

其他土地出让收入 0 0 0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0 0 0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0 0 0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0 0 0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0 0 0

注：数据来源于财政部门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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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漳州市本级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3 年

决算数

2024 年

决算数

2025 年

决算数

城乡社区支出 591046 1032931 844166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539043 958665 722689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396000 384631 435290

土地开发支出 47 988 76311

城市建设支出 51413 87311 56263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2133 73304 138697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3301 4133 4631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3571 4332 2724

廉租住房支出 0 0 0

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 0 0 0

棚户区改造支出 55873 381186 1000

公共租赁住房支出 0 11671 0

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 0 0 0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8174 1827 5290

（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19999 46500 35000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19999 46500 35000

土地开发支出 0 0 0

其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0 0 0

（三）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65012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0 0 62025

土地开发支出 0 0 0

其他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2987

注：数据来源于财政部门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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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5 年，漳州市本级（含 5 个开发区）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分别为 591.64 亿元、714.25 亿元、806.67 亿元。

漳州市本级（含漳州高新区）2023-2025 年政府债务余额分

别为 213.51 亿元、248.91 亿元、331.24 亿元，严格控制在

省级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以内，不存在债务压力。

2023-2025 年，市本级（含漳州高新区）共偿付到期债

券本息 22.84 亿元、26.79 亿元、15.79 亿元，未出现偿债

违约风险，具有债务偿还能力。

结合市本级债务限额情况、债务压力及往年债务偿还能

力分析，市本级能够严格落实预算管理，将债务还本付息足

额纳入年度预算，提前落实偿债资金来源，确保及时缴交到

期债务本息，可统筹安排申报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并合理安排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使用。

2023-2025 年，漳州市本级（含漳州高新区）存量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还本金额分别为 20000 万元、166500 万元、0

万元，付息金额分别为 6233.85 万元、5653.54 万元、3185.93

万元。其中：纯本级存量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还本金额分别为

0 万元、161100 万元、0 万元，付息金额分别为 5278.19 万

元、5278.19 万元、2988.23 万元。漳州高新区存量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还本金额分别为 20000 万元、5400 万元、0 万元，

付息金额 955.66 万元、375.35 万元、197.69 万元，详见表

6、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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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3-2025 年偿还债券还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债券名称
债券

简称
债券类别 发行地区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19 年福建省福州泉州漳州宁德土储专项债券
（一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19 福
建 04

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

漳州市本级 106100

2019 年福建省福州泉州漳州宁德土储专项债券
（三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19 福
建 16

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

漳州市本级 55000

2018 福建福州漳州南平龙岩平潭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一期）--2018 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

18 福
建 04

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

漳州高新区 20000

2019 福建福州漳州宁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19 福
建 04

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

漳州高新区 5400

表 7 2023-2025 年偿还债券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类别
发行地

区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19 年福建省福州泉州漳州宁德土储专项债券
（一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19 福建 04
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

漳州市
本级

3490.69 3490.69

2019 年福建省福州泉州漳州宁德土储专项债券
（三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19 福建 16
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

漳州市
本级

1787.5 1787.5

2018 福建福州漳州南平龙岩平潭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一期）--2018 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

18 福建 04
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

漳州高
新区

778

2019 福建福州漳州宁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19 福建 04
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

漳州高
新区

177.66 177.66

2024 年福建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二期）
漳州市
本级

2062.58

2024 年福建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四期）
漳州市
本级

925.65

2023 年福建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五期）
漳州高
新区

197.69 1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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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和申报范围类型

1.项目名称

漳州市本级收回存量 2023P14 地块项目，项目位于漳州

市高新区，属于 2026 年度第 1 批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申报项

目，该项目不是续发项目。

2.项目申报范围

本项目属于存量闲置土地项目，土地总面积 14.9828 公

顷、包含地块 1 个，项目地块全部纳入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

管系统中备案的存量闲置用地清单。

本项目 2023P14 地块供应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7 日，因

企业无意愿继续开发、主动申请收回收购。本项目属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之前供应的尚未开工或已开工未竣工的房地产

项目，不属于企业自身原因超期未开工满两年的土地，符合

自然资发〔2025〕45 号文件使用土地储备专项债收回的存量

闲置土地项目。

本项目已纳入漳州市区 2026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已经

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二）项目实施主体和主管部门

该项目实施单位漳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纳入全国

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单位性质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职

能是编制土地储备计划、依法开展中心城区的土地储备工作，

并对储备土地实施前期开发；管理储备土地资产；负责土地

储备资金收支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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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是漳州市自然资源局。

（三）项目用地面积及空间分布

项目地点位于漳州市高新区，拟储备土地面积 14.9828

公顷，该项目包括 1 个地块，项目地块分布于颜厝镇，位于

南江滨路以南、纵十八路以东。

（四）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收回收购 1 宗存量闲置用地 2023P14

地块，该项目收储地块 1 个、土地面积 14.9828 公顷，无需

前期开发，形成可供应土地面积 14.9828 公顷，可出让土地

面积 14.9828 公顷，其中住宅用地 14.9828 公顷。

四、项目及地块的土地储备与供应时序安排

（一）项目储备与供应时序总体时序

项目计划开始实施日期为 2026 年 1 月，预计于 2026 年

8 月前完成储备土地入库，无需开展前期开发，2031 年 3 月

前完成土地供应。

计划 2026 年 8 月完成储备入库面积 14.9828 公顷、占

该项目拟储备土地总规模的 100%，无需开展前期开发；

计划 2031 年 3 月前，完成储备土地供应面积 14.9828

公顷、占项目可供应土地面积 100%。

（二）项目地块的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状况

本方案项目涉及漳州市高新区颜厝镇丹洲村、马洲村，

共 1 个镇 2 个村；未涉及集体单位，涉及漳州龙冠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 个国有单位。根据 2024 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

查，本方案项目用地总面积 14.9828 公顷其中：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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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23公顷,建设用地2.4289公顷，未利用地0.3716公顷。

（本项目为拟收回收购的存量用地，地块出让前的权属来源

为龙海市 2020 年第五十九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14.9828 公顷）

具体地块情况，详见表 8、图 2。

表 8 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统计表

单位：公顷（0.0000）

基本信息 权属单位
权属

性质

农用地

面积

建设用

地面积

未利用

地面积地块标识

码
地块名称

地块面

积

乡（镇、

街道）

村委会、

居委会

3506042025R

000131

2023P14

地块
14.9828 / / 国有 12.1823 2.4289 0.3716

注：1地块标识码：为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生产的地块标识码；2.乡（镇、

街道）：包含多个权属性质的全部列出；3.村委会、居委会：包含多村委会、居委会的全部

列出；4.权属性质：填写国有、集体，包含多个权属性质的全部列出；5.地块面积等于农用

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面积之和。

图 2 土地利用现状图

（三）项目地块的储备土地来源及权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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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地块土地储备来源

存量闲置项目地块情况：该项目有 1 个地块，该地块纳

入妥善处置存量闲置用地清单，申报地块名称为 2023P14 地

块（高新区南江滨路以南、纵十八路以东 C2 之 1 地块）、

面积 14.9828 公顷、土地坐落于南江滨路以南、纵十八路以

东 。 电 子 监 管 号 3506002024B000031 、 合 同 编 号

35060020240403P003 等信息，与 2026 年 1 月 30 日土地市场

动态监测监管系统中备案的存量闲置用地清单一致。

项目地块名称 2023P14 地块，用地面积 14.9828 公顷，

未开工或已开工未竣工原因主要是企业无意愿继续开发，本

项目地块拟采用处置存量闲置方式为收回收购，适用于《自

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妥善处置闲置存量土地

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04 号）中的支

持政府收回收购第四条第十四款。

2.项目地块权属状况

本项目 2023P14 地块坐落于漳州高新区南江滨路以南、

纵十八路以东，土地使用权人为漳州龙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拍卖方式竞得，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出让，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与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原土地供应合同编号

35060020240403P003），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城镇住宅用

地（普通商品房）、商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商场、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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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住宅用地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69 年，零售商业用地剩余

使用年限 39 年，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闽（2025）漳州高

新开发区不动产权第 0001816 号，不存在抵质押，不存在司

法查封等情况。

（四）项目地块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情况分析

该项目 1 个地块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未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1.项目地块国土空间规划情况的说明具体如下：

其中 2023P14 地块，拟出让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与商业

混合用地，已批入库的详细规划为二类居住与商业混合用地，

该地块后续出让前出具的规划条件应与后续批复入库的详

细规划相符合。

2.项目地块是否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情

况说明

项目地块不存在污染、文物遗存、矿产压覆、洪涝隐患、

地质灾害风险等情况。详见表 9、图 3。

表 9 项目拟储备地块国土空间规划情况分析表

单位：公顷（0.0000）

基本信息

现状

用途
当前规划用途

拟出让规划用

途

项目地块

是否位于

城镇开发

边界内

项目地块

是否占用

永久基本

农田

项目地块

是否占用

生态保护

红线

项目地块

位是否存

在已批入

库详细规

是否存在污染、文

物遗存、矿产压覆、

洪涝隐患、地质灾

害风险等情况

地块标识码 地块名称
地块

面积

3506042025R000131
2023P14

地块

14.98

28

建 设

用地

二类居住与商

业混合用地

二类居住与商

业混合用地
是 否 否 是 否

合计

注：1 地块标识码：为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生产的地块标识码；2 现状用途：

填写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包含多个现状用途的全部列出；3.当前规划用途、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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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规划用途：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填写，包含多个规

划用途的全部列出。

图 3 详细规划套合图

（五）项目地块土地储备入库、开发、管护与供应安排

项目用地总面积 14.9828 公顷、地块数 1 个，计划完成

入库时间 2026 年 8 月，完成入储备库面积 14.9828 公顷，

无需开展前期开发，拟实施委托管护面积 14.9828 公顷，可

出让面积 14.9828 公顷。具体各项目地块土地储备情况，详

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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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项目地块土地储备工作安排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0.0000）

基本信息 入储备库 前期开发 管护 供应

地块

标识

码

地块

名称

地块

面积

完成

入库

时间

入库

面积

是否

前期

开发

前期

开发

面积

管护

方式

可供

应面

积

可出

让面

积

35060

42025

R0001

31

2023P

14 地

块

14.98

28

2026.

3

14.98

28
否 0

委 托

管护

14.98

28

14.98

28

合计
14.98

28
/

14.98

28
否 0 /

14.98

28

14.98

28

注：1 地块标识码：为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生产的地块标识码；2 管护方式：

包括自行管护、委托管护、临时利用等。

（六）项目地块的供应时序计划

本项目 2023P14 地块 14.9828 公顷入库储备后，计划纳

入 2031 年度供应计划，计划于 2031 年 3 月前再出让，拟出

让面积 14.9828 公顷，出让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与商业混合

用地，详见表 11、表 12。

表 11 项目地块拟（再）出让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0.0000）

地块标识码 地块名称 地块面积
拟出让土

地面积

拟（再）出

让年月

规划用

途

容积

率

3506042025R0

00131

2023P14

地块
14.9828 14.9828 2031.3

二 类 居

住 与 商

业 混 合

用地

3.0

合计 14.9828 14.9828 2031.3

二 类 居

住 与 商

业 混 合

用地

3.0

注：拟出让土地规划用途：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填写，应与详细规划成果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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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项目储备土地拟（再）出让年度统计表

单位：公顷（0.0000）

年度
项目用地总

面积

本年度出让 年度累计出让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2026 - - - - -

2027 - - - - -

2028 - - - - -

2029 - - - - -

2030 - - - - -

2031 14.9828 14.9828 100% 14.9828 100%

合计 14.9828 14.9828 100% 14.9828 100%

注：1.本年度出让占比：本年度出让面积占项目用地总面积的比例；2.年度累计出让

占比是指从 2026 年专项债券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出让面积占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

五、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计划

（一）项目总投资情况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87702.41 万元，项目建设工期 5 年，

本项目涉及收回存量闲置土地 1 个地块，土地收储成本

87702.41 万元（其中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87702.41 万元，

土地开发支出 0 万元，其他支出 0 万元）。项目分年度投资

计划详见表 13:

表 13 项目分年投资计划表

单位：万元（0.00）

序

号
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情况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年 2031 年 合计

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87702.41 - - - - - 87702.41

2 土地开发支出 - - - - - - -

3 其他支出 - - - - - - -

合计 87702.41 - - - - - 877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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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筹措计划

本项目资金筹措计划为 87702.41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13155.41 万元，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74547 万元，

项目分年度资金筹措计划，详见表 14。

表 14 项目分年度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0.00）

序

号
项目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合计

1 专项债券 74547 - - - - - 74547

2 财政资金 13155.41 - - - - - 13155.41

合计 87702.41 - - - - - 87702.41

六、项目及地块预期收益、成本及资金平衡情况

（一）项目及地块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项目地块预期土地出让收入测算，由土地储备机构会同

级财政部门、自然资源部门，按照储备土地供应时序安排，

综合考虑土地市场变化情况情况及拟出让地块周边可比案

例交易情况，合理评估土地资产价值，进行预期土地出让收

入测算。

本项目土地总面积 14.9828 公顷，预计储备土地可供应

面积 14.9828 公顷，其中可出让面积 14.9828 公顷，预计土

地出让收入 114217.32 万元。其中 2031 年出让 14.9828 公

顷面积，拟出让规划用途包括住宅用地-城镇住宅用地（普

通商品房）、商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商场、商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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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土地出让收入 48651 万元。至 2031 年完成全部可供土

地出让。具体各地块土地预期出让收入及测算过程详见表 15：

表 15 估价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评估机

构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剩余

土地

使用

权年

限/年

面积

(㎡)

单位面

积地价

(元/

㎡)

楼面地

价

(元/

㎡)

总地价

(万元)
批准

实

际
设定 规划

实

际

设

定

1

厦门均

和房地

产土地

评估咨

询有限

公司

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

用地（普通

住宅）、商

服用地-零

售商业用

地（商场、

商店）

/

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

用地（普通

住宅）、商

服用地-零

售商业用

地（商场、

商店）

1.0

＜

FAR

＜

3.0

/
3.

0

商业

39.9

年、住

宅

69.9

年

14982

8.00
5973 1991 89492.26

合计
14982

8.00
5973 1991 89492.26

根据本次评估结果，2023P14 地块项目土地市场价格

89492.26 万元，根据漳州市近三年 GDP 增长率分别为 2023

年 5.9%、2024 年 6.1%、2025 年 3%，得出平均增长率为 5%，

得出平均增长率为 6.32%，且漳州市 2026 年 GDP 预期增长

5%以上，考虑到漳州总体经济发展前景，拟每年地价按照 GDP

平均增速 5%进行计算，预计 2030 年出让收入约 114217.32

万元。

出让年份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预计出让收

入（万元）
89492.26 93966.87 98665.21 103598.47 108778.40 1142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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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地块成本支出

1.项目地块成本支出测算范围

项目成本测算范围包括土地储备过程中的征地和拆迁

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其他费用，具体如下：

（1）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是指征收、收购、优先购

买或收回土地需要支付的土地价款或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

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拆迁补偿费。

（2）土地开发支出：是指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或收

回土地后进行必要的前期土地开发费用，包括储备土地的前

期开发，仅限于与储备宗地相关的道路、供水、供电、供气、

排水、通讯、照明、绿化、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3）其他支出：是土地储备、土地出让有关的其他费用，

包括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

工安置支出、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出让

业务费支出（含出让土地需要支付的土地勘测费、评估费、

公告费等），其他费用（含土地储备工作中发生的围栏、围

墙等）等 5 项构成，项目成本支出类型与财政部门印发的每

年度政府预算收支分类科目相关支出科目对应。

2.项目地块成本汇总

根据当地征地和拆迁补偿标准、土地前期开发涉及的工

程建设标准等，结合每个地块成本构成的实际情况测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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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汇总，2023P14 地块项目成本 87702.41 万元，其中土

地价款 87702.41 万元、土地开发费用 0 万元、其他费用 0

万元等。具体项目地块土地储备成本及测算过程如下：

2023P14 地块，地块成本预测 87702.41 万元，其中土地

价款 87702.41 万元、土地开发费用 0 万元、其他费用 0 万

元。具体测算过程：根据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然资源

局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厦门均和房地产土地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对拟收回收购地块评估市场价格 89492.26 万

元，相较企业土地成本 89900 万元，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

89492.26 万元。根据漳州市规划建设和用地管理委员会 2026

年第 1 次（扩大）会议纪要精神，收地基础价格下调幅度为

2%，确定基础价格下调幅度 2%确定地块收回收购价格

87702.41 万元，并报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确认。土地开发费

用 0 万元；其他费用 0 万元。

（三）融资方案及应付债务本息情况

1.债券期限

本次专项债券期限 5 年。

2.债券规模与使用计划

本项目申请专项债资金 74547 万元，本批次申请发行金

额 74547 万元。

3.债券本息测算情况

本项目计划于本年通过发行 5 年期专项债券金额 7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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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本次申请发行金额 74547 万元，本年后续计划申

请发行金额 0 万元。本期及后续发行的 5 年期专项债券利率

按 1.95%进行测算,预计至 2031 年项目债券本息合计

81,815.35 万元。

本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还本付息情况详见表 16：

表 16 应付债务本息表

单位：万元

注：债券付息应当根据利率合理预计或测算

（四）项目资金平衡情况

拟申请专项债券发行规模 74547 万元，预期土地出让价

款 114217.32 万元，拟审查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占项目预期出

让 65.27%，拟申请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未超过预期出让收入的

70%。详见表 17、表 18。

年度
期初本金余

额

本年募集资

金

本年偿还本

金

期末本金余

额

本年应付

利息

本年还本付

息合计

2026 年 0 74547 0 74547 0

2027 年 74547 0 0 74547 1,453.67 1,453.67

2028 年 74547 0 0 74547 1,453.67 1,453.67

2029 年 74547 0 0 74547 1,453.67 1,453.67

2030 年 74547 0 0 74547 1,453.67 1,453.67

2031 年 74547 0 74547 0 1,453.67 76,000.67

合计 74547 74547 7268.35 81,8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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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项目总体收支平衡表

单位：万元

收支类别 公式 收入 支出

一、评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A 114217.32 -

二、土地储备项目资金 B=C+D+E+F=G+L 94970.76 -

（一）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C=M 74547.00 -

（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专项收入 D 0.00

（三）财政安排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付息资

金
E 7268.35 -

（四）财政安排其他资金 F 13155.41 -

三、土地储备项目资金支出 G=H+I+J 87702.41

（一）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H=AA+…+AD - 87702.41

土地补偿费 AA - 87702.41

安置补助费 AB - 0.00

地上附着和青苗补偿费 AC - 0.00

拆迁补偿费 AD - 0.00

（二）土地开发支出 I - 0.00

（三）其他支出 J=AF+…+AJ - 0.00

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 AF - 0.00

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支出 AG - 0.00

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AH - 0.00

土地出让业务费 AI - 0.00

其他费用 AJ - 0.00

(四)财务费用-专项债券付息 K 7268.35

四、结转下年资金 L=B-G - 7268.35

五、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还本 M=C - 74547.00

六、项目出让偿债后归属政府的权益 N=A-M - 39670.32

七、政府实际净收益 O=N-(D+E+F-L)=A-G - 26514.91

拟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占评估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比重
P=C/A 65.27%

注：1评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数，根据项目地块拟出让年份、拟出让规划条件等

评估预期土地出让收入结果填列，与本章节中的“项目及地块预期土地出让收入”相衔接；

2.其他数据根据会计账簿等填列；3.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付息应当根据利率合理预计或测算，

与本章节中的“融资方案及应付债务本息情况表”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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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项目分年度总体收支平衡表

收支类别 公式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一、评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A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114217.32 -

二、土地储备项目资金 B=C+D+E+F=G+L 87702.41 - 1453.67 - 1453.67 - 1453.67 - 1453.6 - 1453.67 -

（一）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C=M 74547.00 - - - - - -

（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专项收入 D 0.00 - - - - - -

（三）财政安排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付息资金 E 0.00 - 1453.67 - 1453.67 - 1453.67 - 1453.6 - 1453.67 -

（四）财政安排其他资金 F 13155.41 - - - - - 0.00 -

三、土地储备项目资金支出 G=H+I+J 87702.41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一）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H=AA+…+AD - 87702.41 - -

土地补偿费 AA - 87702.41 - -

安置补助费 AB - 0.00 - -

地上附着和青苗补偿费 AC - 0.00 - -

拆迁补偿费 AD - 0.00 - -

（二）土地开发支出 I - 0.00 - -

（三）其他支出 J=AF+…+AJ - 0.00 - -

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 AF - 0.00 - -

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支出 AG - 0.00 - -

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AH - 0.00 - -

土地出让业务费 AI - 0.00 - -

其他费用 AJ - 0.00 - -

(四)财务费用-专项债券付息 K - 0.00 - 1453.67 - 1453.67 - 1453. - 1453.6 - 1453.67

四、结转下年资金 L=B-G - 0.00 - 1453.67 - 1453.67 - 1453. - 1453.6 - 1453.67

五、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还本 M=C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74547.00

六、项目出让偿债后归属政府的权益 N=A-M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39670.32

七、政府实际净收益 O=N-(D+E+F-L)=A-G - -87702.41 - 0.00 - 0.00 - 0.00 - 0.00 - 114217.32

拟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占评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P=C/A 65.27%

注：1 评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数，根据项目地块拟出让年份、拟出让规划条件等评估预期土地出让收入结果填列，与本章节中的“项目及地

块预期土地出让收入”相衔接；2.其他数据根据会计账簿等填列；3.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付息应当根据利率合理预计或测算，与本章节中的“融资方案及

应付债务本息情况表”相衔接； 4.“结转下年资金”在项目周期内总体平衡后原则上为 0，各年度可能有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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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相关指标测算

1.土地出让收入中相关政策性计提金额测算

拟从土地出让价款计提的政策性支出包括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其他计提等。

（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 号）、《财政部国土资

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和《漳州市财政局、

漳州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我市国有土地收益基金计提比例的

通知》（漳财综〔2009〕22 号），本项目按招标、拍卖、挂

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总成交价款 5%计提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并纳入预算管理，专项用于国有土地收购储

备。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

让金收入管理办法》（财综〔2004〕49 号）、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

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中办发〔2020〕32 号）等精

神，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的比例，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按各市、

县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确定，即地方从招标、

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确定的总成交

款中按照规定比例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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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

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收缴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闽财综〔2005〕20 号)以及《福建省国土资源厅福建省财政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级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征

缴工作的通知》(闽国土资文〔2016〕152 号)，漳州高新区

平均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面积每平方米 5.3元计提。

（3）其他计提

1）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

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

综〔2011〕48 号)，按照当年缴入国库招标，拍卖、挂牌和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当年从

国库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计提农业

土地开发资金支出、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支付破

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支出支付土地出让业务费、缴纳新增

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农田

水利建设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农

田水利建设资金。

2）教育资金：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

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 号)，

按照当年缴入国库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当年从国库支付的征地和拆

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

置支出、支付土地出让业务费、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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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费等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收

益口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3）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

通知》（财综〔2011〕41 号），为确保土地出让收益更多地

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倾斜，市县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当年实际缴

入地方国库的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当年从地方国库中实际支付的征

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出让前期开发支出、计提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支出、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保持被征地

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

费支出、支付土地出让业务费支出、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

有偿使用费等相关项目后，作为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

土地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不低于 10%的比例安排资金，

统筹用于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

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

4）不可预见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 [2006] 68 号）

以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土地储备监管工作的通知》

（闽自然资〔2020〕74 号）等相关规定，各地政府根据自身

需求，在土地出让后可计提一定比例的不可预见费以应对潜

在风险，主要用于解决征地拆迁和土地开发中出现的不可预

见问题，如漏项、差价、特殊补偿等，保障土地储备工作的

持续稳定开展。目前，在本区域实践中，暂未计提费用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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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出于确保专项债项目偿债资金足额覆盖、增强方案的

可操作性与实施韧性的需求，经审慎研究，决定在本项目资

金测算中，按照土地出让收益的 1%预提不可预见费。该项计

提旨在构建更为稳健的财务缓冲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土地

出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切实保障项目还款资金来源，

提升资金管理的规范性与安全性。

2.项目地块土地出让收入政策性计提支出汇总

经测算汇总，本次项目地块土地出让的政策性资金

14886.92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计提 5710.87 万元、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计提 79.41 万元、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2651.49 万元、教育资金 2651.49 万元、保障性安居工程资

金 2651.49 万元、不可预见费 1142.17 万元等，项目地块

土地出让的政策性计提资金金额及测算过程如下表 19：

表 19 项目地块土地出让的政策性计提资金测算表

2.项目融资收益覆盖倍数测算

根据项目债券发行信息披露等要求，测算出项目融资收

益覆盖倍数 1.21 倍，债券存续期内各年度现金流情况详见

土地

出让

面积

土地收

购成本

土地出

让收入

政府实

际收益

国有土

地收益

基金

农业土

地开发

资金

农田水

利建设

资金

教育资

金

保障性安

居工程资

金

不可预

见费

合计

B A G H=G-A
M=G×
5%

L=B×
5.3

I=H×
10%

J=H×
10%

K=H*10%
N=G×
1%

O=I+J+K
+L+M+N

1
地块

1
14.9828

87702.4

1

114217.3

2

26514.91 5710.87 79.41 2651.49 2651.49 2651.49 1142.17 14886.92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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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表 20 项目融资收益覆盖倍数测算表

年份 合计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一、年初资金余额 - - - - -

二、本年现金流入

1、资本金流入 13,155.41 13,155.41 - - - - -

2、债券资金流入 74,547.00 74,547.00 - - - - -

3、土地使用权出让净流入 99,330.40 0.00 99,330.40

4、其他自筹渠道资金流入 7268.3325 0 1453.67 1453.67 1453.67 1453.67 1453.67

合计 194,301.14 87,702.41 1,453.67 1,453.67 1,453.67 1,453.67 100,784.07

三、专项投资现金流出

1、征地拆迁安置费用 87,702.41 87,702.41

2、土地开发支出 0

3、其他费用 0

合计 87,702.41 87,702.41

四、其他渠道融资现金流出

1、市场化融资利息

2、市场化融资本金归还

合计

五、专项债券现金流出

1、本次债券利息 7268.33 1453.67 1453.67 1453.67 1453.67 1453.67

2、本次债券本金归还 74,547.00 74547.00

3、本次债券发行费

合计 81,815.33 1453.67 1453.67 1453.67 1453.67 76000.67

六、年度项目现金收支净额 24,783.40 0.00 0.00 0.00 0.00 0.00 24,783.40

七、本年资金结余 - - - - - 24,783.40

八、资金保障倍数 1.21

九、资金保障倍数（考虑其他融资）

3.项目偿债备付率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本息覆盖倍数为 1.21 倍，预测项目产

生的专项收入可以覆盖本项目计划发行的所有债券还本付

息总额。用于专项债券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是土地出让收入。

收益来源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项目收入来源稳定可靠，运

营期现金流各年度测算为正，不存在偿还资金缺口。通过收

益与融资平衡分析测算，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21 倍，项

目偿债计划可行。

七、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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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详见实施方案“三、项目基本情况”。

（二）评估过程

对项目开展前期调研，与相关单位充分沟通，收集编制

相关资料。完善项目制度、了解操作流程、制定管理制度、

落实资金筹集、编排资金使用、测算项目产出，根据项目实

际情况和绩效管理要求制定绩效评估工作方案。

（三）评估内容与结论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1）社会效益

该项目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于 2023P14 土

地储备项目，主要社会效益包括：一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通过土地整理和储备，推进规划片区的整体开发和功能完善，

提升城市形象和品质，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保障。二

是改善民生与环境，项目实施将有效带动片区基础设施、公

共设施配套升级，改善区域人居环境，并可能通过规划配建

保障性住房、公共绿地等，增进社会福祉。三是规范土地市

场，通过政府统一储备、统一供应，增强政府对土地资源的

调控能力，促进土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防止无序开发。四

是带动区域发展，土地储备为后续产业导入、招商引资、重

大项目建设提供载体，有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就

业和社会稳定。

（2）经济效益

该项目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于 2023P14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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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储备项目，主要经济效益包括：一是直接的土地出让收入，

地块完成前期开发达到“净地”条件后，通过公开出让可预

期获得稳定的土地出让收入，该收入是偿还专项债券本息的

核心资金来源。二是显著的增值收益，土地经过收储和前期

开发，完善配套设施，能够显著提升土地价值，实现土地资

产的保值增值，为地方政府带来可观的财政收益。三是拉动

投资与税收，土地储备是项目建设的基础环节，将为后续二

级开发创造条件，有效拉动社会投资，并持续带来建筑业、

房地产业等相关税收增长。四是促进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

通过土地储备保障重点区域、重点项目落地，有助于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后劲和

竞争力。

2.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详见“五、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计划”

本项目实施期间预计为 5 年，资金来源已基本明确，后

续财政配套资金已落实，根据债券发行计划同步投入，可行

性较高。

3.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收益保障倍数测算依据及结果详见“六、项目及地块预

期收益、成本及资金平衡情况”。经评估，本项目本息覆盖

倍数为 1.23 倍，预测项目产生的专项收入可以覆盖本项目

计划发行的所有债券还本付息总额。

4.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项目作为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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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回收期长，受益面广，项目符合通过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条件。为项目早开工早受益，降低政府财政投资压力，有效

降低项目融资成本，实现项目建设效益最大化，本项目申请

专项债券融资支持项目建设。通过对项目建设期内投资支付

进度及项目债券融资进度匹配性评估，本项目专项债融资与

项目支出相匹配，不会造成闲置资金沉淀浪费，债券发行需

求计划合理。

5.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用于专项债券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是土地出让收入。收

益来源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项目收入来源稳定可靠，运营

期现金流各年度测算为正，不存在偿还资金缺口。通过收益

与融资平衡分析测算，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21 倍，项目

偿债计划可行。项目收支平衡表详见实施方案“项目总体收

支平衡表”。

6.绩效目标合理性

本次事前绩效评估根据财预〔2020〕10 号文绩效指标框

架，按照财预〔2021〕61 号文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相关原

则，并结合本项目特点，按照“注重规范、突出效果”的原

则设计本项目个性评价指标，确保绩效目标可评、可量、可

用于指导项目实施阶段绩效评价。

7.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无

8.总体结论

综合上述绩效评估情况，我们认为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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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绩效目标指向明确，与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方向、效

果紧密相关，评估过程经调查研究及科学论证，符合实际。

（四）绩效目标表

表 21 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漳州市本级收回存量 2023P14地块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单位）
漳州市自然资源局 项目实施单位 漳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资金情况（万

元）

总投资： 87702.41万元

其中：专项债券资金 74547万元

其他资金 13155.41万元

专项债券期限 5年

总体

目标

项目建设阶段完成本项目中的全部建设内容，并在投资、进度、质量均能达到决策阶段的预期目标。

项目配套预期收益能够实现较理想的预期值，满足债务资金偿付要求，并能使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达到设计要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当年度

目标值

项目实施期目标

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项目收入实

现率

项目实际收入/项目预期

收入
≥100% ≥100%

质量指标
本息覆盖倍

数

项目产生的收益与专项债

券本息的比率
≥1.21

时效指标
债券资金支

出进度

项目单位实际使用债券资

金/已发行债券资金
100%

成本指标
按时还本付

息率

按时兑付的还本付息资金

额/到期还本付息资金额
100%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政府实际净

收益

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储备

项目资金支出
＞0

社会效益

指标

加快人口集

聚，促进城

乡一体化

项目实施后可完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缩小

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

化发展

≥100%

生态效益

指标

施工期环境

保护

废气污染和废水、固体废

弃物、噪声污染达标
不出现重大污染事故

不出现重大污染

事故

运营期环境

保护
项目运营期污染达标 不出现重大污染事故

不出现重大污染

事故

可持续影

响指标
项目受益期 受益期二十年以上

项目建成后一段

长时间内受益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参建相关单

位满意度

调查群体中满意和较满意

的/全部调查单位
100% 100%

社会满意度 社会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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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

该项目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

民生保障等重大规划、重点建设工程相衔接，符合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投向领域要求，项目建设内容不存在列入在国办发

〔2024〕52 号文件规定的禁止类项目清单的情况。项目谋划

期间开展扎实基础研究，项目中不存在属于企业自身原因超

期未开工满两年的土地，项目地块不存中属于闽自然资函

〔2025〕102 号认定的不具备供应可能的批文情况，项目地

块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况，项目地块不属于“捆绑”出让

项目剩余未履行义务的地块，项目地块不存在占有永久基本

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情况，项目地块不存在污染、文物遗

存、矿产压覆、洪涝隐患、地质灾害风险等情况等，项目地

块储备工作与供应时序安排合理，预测项目地块土地出让收

入、成本测算合理，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大于项目成本支

出，项目融资收益资金能够自求平衡，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显著。本级财政部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加强对

土地储备项目实施情况及专项债券使用情况的监管。

可行性论证：自然资源局已牵头组建专业团队，对项目

实施方案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可行性论证。从项目区位来

看，本项目所处区域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周边配套设施不断

健全，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具备显著的开发优势与广阔

的市场前景。在开发计划制定上，明确了土地征收、场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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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基础设施建设等各环节的时间节点与技术标准，确保项

目开发有序推进。通过科学合理的市场调研与数据分析，对

项目完成后的土地出让收益进行精准测算，充分考虑市场波

动因素，结果显示项目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与可行性。 ​

合规性审查：已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对

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合规性审查。项目土地取得、开发建设等

环节均符合法定程序，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资金使用方向

严格限定于土地储备项目的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前期开发等

必要支出，未出现违规用于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等无关领域

的情况，切实保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

合法性审核：相关方对项目从立项审批到组织实施的全

流程进行合法性审核。项目决策机制健全，重大事项均经过

集体决策与专家论证；工程建设管理、资金使用管理等制度

完善，明确了各环节责任主体与操作规范，有效防范法律风

险与管理漏洞。项目实施主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与能力，能够

确保项目依法依规顺利实施。 ​

综上，已对上报的土地储备项目进行严格审核把关，该

项目成熟度高、操作性强、预期效益显著、风险低，项目实

施方案符合可行性、合规性及合法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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